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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國報章刊登公告如下，
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3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東海先生、劉春林先生、葛耀勇先生、張東升先
生、張晶泉先生、呂貴良先生及宋占有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俞有光先生、
張志銘先生、譚國明先生及黃速建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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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度报告修订说明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刊登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经内部核查发现存在个别差错，故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做出如下修订：  

 

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

务指标  

六、其他相关资料 

签字会计师姓名：吴绍华、李洪仪 签字会计师姓名：吴少华、李洪仪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

析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二）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

重大变化的说明 

由于宝山煤矿部分固定资产超负荷运

转，导致资产的使用年限缩短，导致资

产的使用年限缩短，经测算，对这些资

产计提 617.94万元减值准备。 

由于宝山煤矿部分固定资产超负荷

运转，导致资产的使用年限缩短，经

测算，对这些资产计提 617.94 万元

减值准备。 

第六节 普通股股份变动及

股东情况 

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二）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

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胡家英 股东性质：境外法人 胡家英 股东性质：境内自然人 

第十节 财务报告 审计报告 

三、关键审计事项 

（一）煤化工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减值评估 

2、审计应对 （7）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伊泰

煤炭公司管理层对各煤化工在建工程

项目资产减值判断和假设是合理的，相

关信息在财务报表七注释 12 中所作出

的披露是适当的。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伊

泰煤炭公司管理层对各煤化工在建

工程项目资产减值判断和假设是合

理的，相关信息在财务报告七注释 20

中所作出的披露是适当的。 

第十节 财务报告 审计报告 

三、关键审计事项 

（二）煤炭业务收入确认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伊泰

煤炭公司营业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收入确认政策的规定，相关信息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伊

泰煤炭公司营业收入确认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收入确认政策的规定，相



3、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 在附注七注释 41、财务报表附注十六

（六）分部信息中所作出的披露是适当

的。 

关信息在财务报告十六其他重要事

项 6分部信息中所作出的披露是适当

的。 

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

计 

13.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 

划分为持有待售确认标准 

本公司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组

成部分（或非流动资产）确认为持有待

售组成部分： 

（1）该组成部分必须在其当前状况下

仅根据出售此类组成部分的惯常条款

即可立即出售； 

（2）企业已经就处置该组成部分作出

决议，如按规定需得到股东批准的，已

经取得股东大会或相应权力机构的批

准； 

（3）企业已经与受让方签订了不可撤

销的转让协议； 

（4）该项转让将在一年内完成。 

划分为持有待售核算方法 

第十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6.预付款项 

（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

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准格尔旗政府拆迁办：拆迁尚未开展 

伊旗拆迁补偿办：拆迁尚未开展 

准格尔旗政府拆迁办：拆迁尚未完成 

伊旗拆迁补偿办：拆迁尚未完成 

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在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份

额发生变化且仍控制子公司

的交易 

（2）交易对于少数股东权益

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的影响： 

减：按取得/处置的股权比例计算的子

公司净资产份额 

38,530,387.71 

减：按取得/处置的股权比例计算的

子公司净资产份额 

38,218,683.51 

 

上述修订内容均不涉及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在《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内容，

本次修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没有影响，亦不影响投资者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信息内容的实质判断。修订后的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